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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斌代表：

您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规范农村分布式光伏发电的

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分布式光伏发电是指在用户侧开发、配电网接入并就近平衡

调节的发电设施，具备建设场景灵活、土地制约小的优势。“十

三五”以来，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推动全国分布式光伏发电行业

蓬勃发展，我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推动分布式光伏发展，

取得了一定成效。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双碳”目标的推进，“千

家万户沐光行动”蓬勃开展，农村分布式光伏产业发展迅速，但

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省紧贴国家政策，多措并举推动分布式光伏与多

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分布式能源

发展工作专班，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统筹推进分布式发展工作。

二是明确发展路径，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推进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到 2025年



装机规模达到 1000万千瓦的发展目标，部署了乡村振兴、交通

廊道等十项光伏行动任务。三是统筹规划布局，联合国网公司定

期公布全省各县区电网分布式承载能力，引导各地依据接入消纳

能力有序布局分布式光伏项目。

截至 2025年 4月底，全省分布式光伏装机约 1280万千瓦，

约占全部光伏装机的 30%，“十四五”以来实现翻倍增长。发电量

同步攀升，截至 4月底，分布式光伏发电量达 47亿度，约占全

部光伏发电量的 30%，有力地促进了全省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二、面临挑战

与其他省份一样，随着装机规模翻番，我省分布式光伏发展

面临接网消纳制约、行业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

一是并网消纳受限。受电网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部分地区并网消纳问题成为核心限制因素，我省分布式光伏装机

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个百分点。

二是电网改造困难。低压配电网尤其是民用住宅周边变压器

容量配置偏小，且部分台区受周边场址限制，电网公司实施增容

扩容较困难，短期内难以满足新建分布式光伏项目接入需求。

三是行业管理不规范。随着分布式光伏发电尤其是户用光伏

开发模式不断拓展，一些企业以自然人名义备案、开发建设项目，

部分项目存在侵害农民利益现象，亟待规范管理，确保农民合法

权益。



三、国家和我省政策调整情况

面对分布式光伏规模体量和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国家能源

局今年 1月修订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优

化了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的总体原则、分类、备案、建设及运行

管理政策要求。我省也及时启动《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起草工作。3月，广泛召

集山西能监办、电网企业、各市能源局以及行业代表意见，开展

多轮研讨交流；4月，结合各方面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公开向

社会征求意见。《实施细则》在遵循国家办法的基础上，结合我

省实际情况，进行了补充细化，更具可操作性，具体有以下几方

面：

在项目定义及行业管理方面，强调依托建筑物的合法性和建

筑屋顶的荷载力要求，对投资主体与用户权益界定更严格，细化

电网承载力评估工作要求。在项目备案管理方面，对备案流程与

时限要求更具体，加强信用评价管理，要求对长期未推进项目定

期清理。在电网接入与消纳方面，鼓励配置储能提升消纳能力，

鼓励集中汇流提升效率，同时对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模式细化要求。

在强化安全运行管理方面，安全与调度监管更严格，运维与服务

体系要求更具体。在地方特色措施方面，鼓励建筑光伏一体化、

交通能源融合、“光储充”等多场景融合发展，明确农光互补、渔

光互补及小型地面电站按照集中式管理。



近期，我们正在尽快按流程出台我省《实施细则》，进一步

明确管理要求和技术规范，引导分布式能源加强可观、可测、可

调、可控能力建设，提升电源侧智能化水平。优化配套工作机制，

结合我省实际，在鼓励开发的同时，严格规范开发行为，保障农

户利益和项目稳定运行。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们将强化服务与监管，深化试点示范建设，力争在乡村振

兴、交通廊道、建筑屋顶等多领域巩固拓展发展成果，建成一批

标杆项目。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结合全省“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会同相关部门以县为单位摸清家底，更新分布式三年行动计划，

科学设定容量目标，明确实现路径。会同国网公司定期公布区域

电网分布式承载能力，引导项目合理布局。督促电网公司加大投

资改造力度，提升电网侧就近接入消纳能力。

二是推广绿智产品。配合宣传部门加大国家战略与行业政策

的宣贯力度，鼓励应用智能光伏产品及一体化建设模式，推广应

用智能清扫机器人，提高光伏发电效率。同时，积极关注国内光

伏产业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发展，鼓励企业引进资源循环利用新

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是推进试点建设。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的议事协调作用，定

期协商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形成发展合力。联合交通、文旅、农



业等部门，鼓励开发企业拓展分布式光伏应用场景，在公共场所、

高铁、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区域推广“光储充”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

积极开展分布式聚合交易试点示范，提升项目综合竞争力。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研究优化农村分布式光伏的管理机制，

积极协同国网和地电两公司，共同推动各项措施落地实施，促进

农村光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山西省能源局

2025 年 5 月 16 日


